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申请变更承诺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上市公司”或“藏格控股”）2016 年度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藏格控股控股及关联方拟变

更以资抵债中相关承诺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承诺的背景和内容 

2019 年 6月，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投资”）同

意将其持有的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铜业”）37.00%的股权以

25.90亿元转让给上市公司，以抵偿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的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

及贸易原因产生的损失。为推动交易顺利实施，保护上市公司利益，藏格投资及

关联方于 2019年 6 月 14日出具了相关承诺。相关承诺如下： 

1、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若巨龙铜业下辖驱龙铜矿项目仍未能正式进入

试生产阶段，则上市公司有权要求藏格投资以本次交易价格加相关收益（单利年

化 12%）回购本次交易标的，实际控制人肖永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包含 2019年在内的五年，即 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 年和 2023

年，每个会计年度完成后聘请评估机构对巨龙铜业进行减值测试，若上市公司持

有的巨龙铜业股权计提减值后价值低于本次交易价格，则藏格投资以现金补足差

价，实际控制人肖永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如藏格投资或中胜矿业拟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其所持有巨龙铜业股权，上

市公司在同等条件拥有优先转让权，巨龙铜业投产后 24 个月内，上市公司拥有

对藏格投资或中胜矿业所持有的巨龙铜业其他股权的持续收购权； 

4、如巨龙铜业在 2020年、2021年和 2022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额低于 2,716.14 万元、95,636.63万元和 221,221.35万元，由藏格投资以

现金方式将不足利润进行补偿，实际控制人肖永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5、三个月内解决巨龙铜业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后于 2019 年 12 月将

担保解除的履行期限延长至 2020年 12月 31 日。详情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6月

18 日、2019 年 8 月 30日和 2019 年 12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控

股股东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

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暨承诺变更的公告》和《关于再次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

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暨承诺变更的公告 》。 

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拟变更承诺的原因 

2019 年控股股东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为了尽快归还上市公司占款，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拟出其售所持有巨龙铜业股权。

该交易完成后，巨龙铜业控股股东将变更为西藏紫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紫金”），巨龙铜业也将由西藏紫金全面介入开发、管理。为了保障上市

公司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对上述相关承诺进行变更。 

三、承诺变更方案  

控股股东藏格控股及关联方变更后的承诺如下：  

1、2020年、2021 年、2022年和 2023 年，每个会计年度，如巨龙铜业存在

减值迹象，上市公司需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拟巨龙铜业进行

减值测试，若上市公司持有的巨龙铜业股权计提减值后价值低于以资抵债交易价

格 25.90亿，则藏格投资以现金补足差价，实际控制人肖永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在上述承诺期间内，上市公司如果将其所持有的巨龙铜业股权全部出售

完毕，所取得的现金或资产最终价值低于以资抵债交易价格 25.90亿，则藏格投

资以现金补足差价，实际控制人肖永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控股股东、永鸿实业、肖永明先生关于解除巨龙铜业担保承诺不变。详

情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2019 年 8 月 30 日和 2019 年 12 月 14 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延长西

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暨承诺变更的公告》和《关于



再次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暨承诺变更的公

告 》。 

四、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拟变更

以资抵债交易相关承诺的议案》，同意藏格投资及关联方关于以资抵债交易相关

承诺变更事项，关联董事肖瑶、黄鹏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事项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承诺变更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变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有损

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藏格投资及关联方关于以资抵

债交易相关承诺变更事项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基于实际情况，本次承诺变更不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同时相

关承诺变更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变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有损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藏格投资及关联方关于以资抵债交易相关承诺变更

事项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藏格控股控股股东变更以资抵债相关承诺的事

项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本次

承诺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外，控股股东藏格投资出具的《关于资金占用的还款计划》，交易完成后，



控股股东将丧失对巨龙铜业的控制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此次交易股权

转让款将优先偿还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申请变更承诺事项的核查意见》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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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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